
关于印发《关于深化入学制度改革助力户籍

政策落地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、市、区委和人民政府，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委各部委，

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，驻市各单位：

《关于深化入学制度改革助力户籍政策落地的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已经市委深改委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贯彻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教

育局。

中共晋城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

办 公 室 文 件

晋市改办发〔2019〕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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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深化入学制度改革助力户籍政策落地的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中共晋城市委改革办

2019年10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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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深化入学制度改革

助力户籍政策落地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市《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助力

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切实做好全市户籍制度改

革后适龄人口就学工作，按照山西省教育厅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

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市教育局负责全市适龄人口就学工作的统筹协调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，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负

责落实。

第二章 学前教育阶段

第三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本辖区幼儿园

招生办法，做好入园需求预测、评估、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
第四条 幼儿园在本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，按

照属地管理、相对就近、公开公正的原则，面向社会自主招收年满

3-5岁的幼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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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义务教育阶段

第五条 按照迁入地政府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，做

好适龄人口“免试就近”入学工作。

第六条 新落户人口适龄子女与本市常住户籍人口享受同

等待遇。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按以下顺序指导公办学校办理

入学登记手续：

1.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属于家庭户籍且房户一致的，按照学区

划分范围直接安排入学。招生压力较大的学校，区域内每户地址

三年内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的机会（多胞胎、二胎除外）。

2.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属于集体户籍（包括单位集体户、社区

集体户）和人户分离的，当报名人数不超过户籍地址对口学校招

生学位时，直接安排入学；当报名人数超过户籍地址对口学校招

生学位时，按照户籍迁入时间先后顺序安排入学，超出学位部分

由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校学位情况，相对就近、

统筹安排入学。

3.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，坚持流入地政府为

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，统筹安排入学。

第七条 新落户适龄人口非起始年级来我市义务教育阶段

就读，需要转学的，按照《山西省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八条 新落户适龄人口到我市就读初中阶段教育，符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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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条件的可享受优质高中分配资格：

1.当年7月31日（含）前将户籍迁入我市。

2.按第六条规定办理登记入学手续。

3.在户籍所在地对口初中学校全程就读三年、且不存在休

学、转学和非身体原因请假30天以上的。

第四章 高中教育阶段

第九条 新落户适龄人口参加我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

考试（以下简称中考），按照我市中考考试报名工作有关规定执行。

1.当年 3月 1日（不含）前落户我市、初中毕业且年龄不超过

18周岁，可申请在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参加中考。

2.当年 3月 1日（含）后落户我市，须在原户籍所在地参加中

考录取并建立高中学籍后，再申请转入我市同层次高中学校

就读。

第十条 新落户人口高中转学，按照《山西省中小学学籍管

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新落户人口在我市参加高考，按照山西省普通高

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

第十二条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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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到我市创业就业并落户的，随迁学龄子女就读学前教育、义

务教育、高中阶段教育的，可在全市范围内一次性选择任一学校

就读。

第十三条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

人员到我市创业就业并落户的，随迁学龄子女就读初中阶段学校

时，优质高中分配指标不受户籍和学籍年限限制。

第六章 保障措施

第十四条 建立公安、教育联动通报机制，及时、全面掌握辖

区内新落户人口适龄子女就读需求情况。

第十五条 将新落户适龄人口全部纳入我市教育发展规划

和财政保障范围，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，合理规划学校布局，充分

挖掘区域内教育资源，扩大学位供给。

第十六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幼儿园

学位供给，严格落实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幼儿园的相关要求。已建

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，要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，举办为公办或

普惠性幼儿园。

第十七条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教师“县管校聘”，统筹学校教

师编制使用，根据教育适龄人口变化做好师资储备。

第十八条 建立城乡一体化办学机制，将市区范围内由城区

财政供养的所有小学纳入城区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，为新落户

适龄人口就学创造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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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各县(市、区)根据本细则制定具体操作办法，确保

政策兑现落实。

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市教育局负责

解释。

-- 7



中共晋城市委改革办 2019年10月25日印发


